附件3            声 明 书

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：
在参与本次项目比选中，我单位郑重承诺：
1.持有依法核发的《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》或《金融机
构营业许可证》；
2.具备北京市西城区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（银京发[2024]102号文件认定）；
    3.代理北京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收缴业务且在服务协议期内；
4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、
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和严格的内控机制；
5.具有履行协议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[bookmark: _GoBack]6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、近三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
上述声明真实有效，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银行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 
日期：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